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66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村级工业区房屋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312号）及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府办〔2016〕79号）要求，我局制定了《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9月7日
 
 
 
 
 
 
 
 
 
 
 
南海区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村级工业区房屋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312号）和《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府办函〔2016〕79号）要求，结合我局工作职责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攻坚克难，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落实到位，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我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十三五”期间安全生产规划目标顺利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二、任务目标
按照《佛山市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任务目标，对南海区村级工业园内符合建设程序的房屋建筑工程进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环境的全面整治提升，通过综合整治提升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和素质，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减少和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整治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建立全区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局麦满良常务副局长担任组长，分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的黄玮瑜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人为成员，指导和督促全区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
四、整治内容
整治的主要内容为违法建设和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违法建设要严厉打击村级工业园内各类建筑施工非法违法行为，对存在安全隐患和风险的建筑要立即组织清理整治，直至隐患和风险消除。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以整治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和深基坑工程、模板支撑系统、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等为主要内容。
五、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阶段（2016年9月中旬前）
[bookmark: OLE_LINK1]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在前期摸查的基础上，彻底摸清村级工业园的建设基本情况和安全隐患情况，主要调查施工单位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对房屋建筑工程进行保修的情况，对于已有的房屋建筑是否存在未验收投入使用的情况，对于在建的房屋建筑，基建程序是否合法，施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等。
（二）全面整治阶段（即日起-2018年11月）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工程各方主体落实责任，监督企业落实企业主要责任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建立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监管台账。检查发现已有的房屋建筑工程存在未验收投入使用的情况，要责令其立即停止使用并要求尽快办全相关验收手续。
各施工、监理单位要根据本整治方案定期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自查自纠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深基坑、高大模板、地下暗挖、高层外墙脚手架、大型建筑施工起重机械水位安装和拆卸、建筑消防、施工用电等施工安全管理重点环节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施工安全隐患整改档案并留置工地备查。
（三）考核验收阶段（2016年12月、2017年12月、2018年12月）
1.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监督站应根据本整治方案，组织开展对辖区内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的验收工作。我局将对各镇（街道）及区监督站验收工作进行抽查。
2.区安委办将成立考核组对村级工业园安全整治的验收工作进行抽查考核。
3.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将适时对验收工作进行抽查。
（四）总结和巩固成效阶段（2019年1月-2020年12月）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整治项目实行“回头看”制度，避免安全问题死灰复燃，总结村级工业园建筑施工安全整治的经验，建立起村级工业区建筑施工安全监控的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认真落实市、区相关工作要求。要结合各自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将责任分解到每个项目、每个岗位，强化责任落实，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深入排查，认真落实整改。各单位要将开展村级工业区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日常化、制度化；要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成效；检查工作建立隐患登记制，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逐一登记；重大安全隐患实行建档、登记、监控、督办和公示等制度，由专人跟踪督办，定期上报挂牌督办情况。
（三）强化监督，加大执法力度。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监督站要加大对村级工业区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的监督检查力度，针对性的开展监督检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多发的地区和企业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落实建筑工程各方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工程建设过程的各类违法行为，监督企业落实企业主要责任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切实加强建筑施工安全隐患排查。要深化房屋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对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深基坑、高大模板、地下暗挖、高层外墙脚手架、大型建筑施工起重机械水位安装和拆卸、建筑消防、施工用电等施工安全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监管台账，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四）定期通报，坚持奖惩结合。我局将结合季度巡查、安全专项检查等时机，对此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并对各单位的整治情况进行不定期通报，对于积极开展整治工作、整治效果好的企业进行通报表扬，诚信加分；对整治工作敷衍，整治效果不好的企业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分。
（五）健全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质监站要建立村级工业园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综合整治工作信息交流和总结报告等制度，推动整治工作扎实有序开展，确保取得实效。要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针对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和存在困难问题要及时向我局报告。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监督站请于每季度的首月2日前将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我局，每年12月15日前报送年度整治工作总结。（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86339642，邮箱：410789818@qq.com）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综合室
   2016年9月7日印发

